
1060911  教務處修訂 

華梵大學  學生轉系(所)申請表 

◎申請說明： 

一、每學期開學後三個月內提出申請。 

二、不得申請轉系(所)者：休學期間之學生、延長修業年限學生。 

申請日期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現就讀學系(所)  

學號  

姓名  

手機  

申請轉入學系(所)  

申請人簽章  

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簽章  

現就讀學系(所)主任(所長)簽章  

申請學系(所)登記收件  

□ 已依轉入學系(所)審查標準項目，備妥相關資料如附。 

※ 轉入學系(所)無要求書面資料者可免。 


